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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沪医保价采发〔2025〕5号

关于本市做好国家组织人工耳蜗类及外周血管
支架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，各相

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推进高值医

用耗材治理，根据国家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《国家组织人工耳蜗

类及外周血管支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（GH-HD2024-2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采购文件”）有关要求，确保国家组织人工耳蜗类及

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本市平稳落



- 2 -

地执行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做好此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

（一）本市已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保定点医

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（统称“医疗机构”）不得以费用总控、

“耗占比”、医院基本用耗品种数量为由影响中选产品的采购与合

理使用。医疗机构应从中选企业指定的经营（或配送）企业采购

中选产品，并按规定实行零差率销售，严禁任何形式的“二次议

价”行为，且采购使用量应不低于中选产品的协议采购量。协议

采购量完成后，鼓励医疗机构继续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中选产品

使用中发生不良事件和质量问题的，医疗机构应及时按程序报

告。

（二）按照采购文件要求，采购周期内，中选企业未申报或

新获批的产品，未中选企业或新获批企业的产品均视为非中选产

品。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，在优先采购中选产品的前提下可继

续采购使用质量和疗效有保证的非中选产品。医疗机构采购和使

用非中选产品，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，接受监督。医疗机

构采购和使用非中选产品及非集采范围的相关产品，继续按本市

现行议价挂网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未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疗机构如需采

购与使用中选产品，按照医保定点协议约定，其采购价格应不高

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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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保证及时回款与产品供应

（一）医疗机构作为高值医用耗材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，应

当对终端供货企业及时支付货款，回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使用耗

材之日起的次月底，减轻供货企业交易成本。

（二）中选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，确保在采购周期内以

中选价格足量供应，除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外，不得以任

何理由停供断供。中选企业、配送企业应按照医疗机构需求及时

配送中选产品、提供手术专用工具和伴随服务，保障临床使用。

三、实施医保支付与采购协同

对集采范围内医用耗材，中选产品以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

标准，全额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支

付；非中选产品以类别相同、功能相近中选产品的最高中选价格

作为医保支付标准，超出支付标准部分，由患者个人自负，纳入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类减负范围，符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规定的

也纳入其支付范围。具体医保支付标准见附件。

对集采范围外的医用耗材按本市现行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强化部门协同配合作用

（一）本市医保部门将医疗机构带量采购执行情况纳入医保

管理考核范围，采购周期内，中选企业的非中选产品接受该企业

同产品类别同产品特征折算系数的中选价，经向耗材联采办申请

核准后，可作为中选产品；未中选或新获批企业的产品接受不高

于同产品类别同产品特征折算系数的最高中选价，经向耗材联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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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申请核准后，在医疗机构考核时不视作非中选产品统计。根据

产品市场价格水平、医保基金收支情况、患者费用负担等因素实

施医保动态调整。在确保患者自付部分完全享受集采降价效果的

前提下，首年可不调整相应 DRG/DIP组的权重分值，以后按规

定动态调整。

市医药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简称“市药事所”）作为本市高

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机构，负责组织医疗机构执行中选结

果，核定中选产品的采购金额，组织签订中选产品购销协议，加

强对医疗机构采购中选产品情况分析与监管等。

（二）本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监

测，对不按规定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的医疗机构，在公立医院绩

效考核评价、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。规范临

床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，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，严控不合理使用，

健全监督管理机制，从严查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使用违规行为。

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，

严查不按时结算货款的问题，会同区医保部门做好宣传解释工

作，积极动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优先采购使用中选产品。

（三）本市各级药品监督部门对中选产品加强质量监管，加

大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。经药监部门检查发现中选

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医保部门将按规定及时严肃处理。

五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本市执行国家组织人工耳蜗类及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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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集中采购的具体工作，由市药事所根据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

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市药事所公布此次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实

施，以往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，以此为准。

附件：人工耳蜗类、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医保支付标准表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 6 -

附件

人工耳蜗类、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
医保支付标准表

大类 耗材品种 支付办法 医保支付标准（元）

人工耳蜗类

植入体 支付 46265

言语处理器 支付 15000

外周血管支架类

动脉支架 支付 4053

静脉支架 支付 5369

备注：集采中选价格调整时，医保支付标准同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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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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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，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

中心，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，有关大学，中福会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


